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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政事務局開設和刪除首長級職位的建議在民政事務局開設和刪除首長級職位的建議在民政事務局開設和刪除首長級職位的建議在民政事務局開設和刪除首長級職位的建議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闡述我們就實施問責制而作出的下列人員

編制建議  

(a) 由 2003 年 7 月 1 日起，在民政事務局開設一個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常額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職級相等於首長級

薪級第 2 點的非公務員職位，以便出任人員擔任民政事務

局局長政務助理，並刪除一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常額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以作抵銷；

(b) 由 2003 年 7 月 1 日起，在民政事務局再刪除一個首長級丙

級政務官常額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其職務經調整和重

新分配後，由民政事務局及民政事務總署內其他同屬首長

級薪級第 2 點的人員接手處理；以及

(c) 把民政事務局及民政事務總署編制內首長級職位的職責重

新分配。

我們計劃在 2003 年 5 月 28 日財務委員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上

提出上述建議，以供小組委員會審議。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2. 根據 2002年 7月 1日實施的問責制，各局長會設有私人辦公室，

職員包括一名政務助理 (職級相等於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及其他非首長級人員。局長私人辦公室所需的員工開支會由局長轄

下的決策局支付。有關決策局會透過重新調配現有資源，以撥出款項

支付所需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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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了向民政事務局局長提供行政上的支援，我們於 2002 年 7 月

1 日借用首席助理秘書長 (4)的職位，在民政事務局開設了一個首長級

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為期 12 個月，以便出任人

員擔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政務助理。經重新分配職責後，首席助理秘書

長 (4)職位原先負責的全部工作，由民政事務局及民政事務總署內其他

同屬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人員接手處理。具體來說，與新界及鄉村事

務、東華三院及保良局、地方行政計劃、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有關的

職務，已交由民政事務總署負責，並由助理署長 (1)及助理署長 (3)分擔；

其餘與公共諮詢及法定組織、中央名冊資料索引、鄰舍層面社區發展

計劃、綜合鄰舍計劃有關的職務，則由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5)

接手處理 (該等職務並會由 2003年 7月 1日起重新分配予其他同屬首長

級薪級第 2 點的人員，詳情載於下文第 6 段 )。我們現建議由 2003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落實職位調配安排，把首席助理秘書長 (4)的職位改為民

政事務局局長政務助理職位。

4.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 2002 年 6 月審議開設問責制主要官員非

公務員職位的建議時，各委員已知悉主要官員政務助理職位的職級會

定在相等於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的級別。這些職位可

通過職位調派安排，由公務員出任，或直接聘任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

級第 2 點的非公務員出任。為此，雖然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政務助理

是一名首長級丙級政務官，我們建議把上述政務助理職位定為首長級

丙級政務官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點的

非公務員職位，以便民政事務局局長在物色人選出任有關職位時，可

更具彈性。民政事務局局長政務助理職位的職責說明載於附件 1。

5. 問責制實施後，我們已檢討民政事務局及轄下兩個執行部門 (即

民政事務總署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的職責範圍及工作關係。鑑於三者

的功能各有不同，而且職責範圍廣泛，我們認為它們仍須獨立運作，

而現行的組織分層架構，亦須維持不變，即兩個部門應繼續各由一名

職級屬首長級甲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6 點 )的首長級人員掌管，並由

職級定於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8 點 )的民政事務局常任

秘書長督導。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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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使人力資源的運用更具效益，我們在檢討民政事務局各個首

席助理秘書長的職務後，認為可刪除其中一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

位，即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5)，而其職務經調整和重新分配後，

可交由其他同屬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人員處理。該職位所處理的職務

當中，有部分是可藉着把決策和執行的職能加以整合，從而精簡決策

程序。我們擬把有關職務交由民政事務總署負責，並由助理署長 (1)、

助理署長 (4)及助理署長 (行政 )分擔。這些職務包括與村代表選舉、大廈

管理、旅館及床位寓所發牌、社區會堂／中心規劃及管理有關的工作。

至於其他與政策事宜有關的職務，如賭博政策、諮詢及法定組織、信

託基金、意見調查等範疇，則交由民政事務局四名首席助理秘書長 (即

首席助理秘書長 (1)、首席助理秘書長 (2)、首席助理秘書長 (3)、首席助

理秘書長 (7))處理。我們擬由 2003 年 7 月 1 日起，刪除首席助理秘書

長 (5)的職位。與上述職務調配安排有關的民政事務局四名首席助理秘

書長及民政事務總署四名助理署長在接手處理首席助理秘書長 (4)、首

席助理秘書長 (5)的工作後的擬議職責表，現分別載於附件 2 至附件 9。

7. 至於副秘書長方面，鑑於他們須應付增加的工作量以及參與多

項高層決策工作，特別是與 2003 年施政綱領有關的各項工作，例如規

管足球博彩、考慮是否就種族歧視問題進行立法、探討康體發展局的

未來發展、檢討文物政策及推動創意工業的發展等等，經檢討有關情

況後，我們已在 2003 年 4 月 1 日就三名副秘書長的部分職務作出一些

調配。此外，在各個首席助理秘書長的職務按上文第 3 至第 6 段所述

的安排重新分配後，我們亦須相應重訂各個副秘書長的職務，使他們

的工作能夠平均分配。各個副秘書長的修訂職責表分別載於附件 1０至

附件 12。

8. 我們會在六個月後再檢討有關的人手調配安排，研究可否進一步

精簡民政事務局及轄下執行部門的首長級架構，使人力資源的運用更具

效益，同時探討可否進一步整合政策制定及執行兩方面的職能。

9. 民政事務局及民政事務總署的組織圖分別載於附件 13 及附件

14。
附件 13及
附件 14

附件 2至
附件 9

附件 10至
附件 12

附件 2至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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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10. 按薪級中點計算，實施上述涉及首長級職位變動的建議可節

省的年薪開支淨額為 144 萬 8 千元。每年可節省的平均員工開支（包

括薪金及員工附帶福利開支）淨額為 247 萬 2 千元。

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

2003 年 4 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

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

民政事務局局長政務助理民政事務局局長政務助理民政事務局局長政務助理民政事務局局長政務助理

職　　級職　　級職　　級職　　級：：：：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
非公務員職位

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民政事務局局長

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  

1. 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提供一般行政支援服務；

2. 統籌呈交民政事務局局長的文件；

3. 統籌和處理有關就民政事務局局長所接獲的信件 (包括投訴信 )的回覆；

4. 與民政事務局局長的新聞秘書合作，為局長擬備演辭和聲明；

5. 為民政事務局局長編排本地及海外官式訪問和公幹的行程，統籌有關擬備訪問

資料摘要的工作，並進行所需的跟進工作；

6. 籌劃不同議題的會議，準備資料摘要，並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所主持的會議提供

支援服務；以及

7. 按民政事務局局長的指示，執行其他行政職務。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

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

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

首席助理秘書長首席助理秘書長首席助理秘書長首席助理秘書長 (1)

職　　級職　　級職　　級職　　級：：：：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2)

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  ————

1. 制定和推行青年發展政策、監督與青年有關的事務，包括為青年事務委員會提

供秘書處和支援服務、監督青年發展中心工程計劃，以及與青年發展事務有關

的團體建立聯繫；

2. 制定和推行公民教育策略，以及為公民教育委員會提供秘書處和支援服務；

*3. 協助制定和推行賭博政策 (包括與規管足球博彩有關的事宜 )及有關解決賭博問
題的對策；

4. 制定和推行有關在社區推廣《基本法》的策略；

*5. 監督政府民意調查工作，並監測私營機構贊助的民意調查的結果；

6. 監督為制服團隊、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義務工作發展局提供資助的情況，以及

有關團體為青少年和義工舉辦活動的工作和發展計劃；

*7. 就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發出非慈善性質籌款許可證的事宜制定政策；

*8. 監督郵票政策的實施情況。

(*第 3、 5、 7、 8 項本屬首席助理秘書長 (5)的職責，由 2003 年 7 月 1 日起改由首席
助理秘書長 (1)負責。 )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

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

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

首席助理秘書長首席助理秘書長首席助理秘書長首席助理秘書長 (2)

職　　級職　　級職　　級職　　級：：：：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

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  ————

1. 監督有關執行《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的事宜，包括推行立法建議、在政府部門
實施有關條例，以及處理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內務管理事宜；

2. 監督《公開資料守則》及《政府網頁發放資料指引》的實施情況；

3. 制定關於贍養費事宜的政策，並統籌有關措施，以改善影響贍養費受款人的法

律及行政安排；

4. 就法律改革委員會的《纏擾行為研究報告書》制定建議；

5. 監督與中國傳統婚姻習俗、遺囑及繼承財產有關的事宜；

*6. 制定和推行與公共諮詢及法定組織有關的政策，包括管理中央名冊資料索引的

工作；

7. 處理與新聞自由及《本地報刊註冊條例》有關的事宜，包括就有關事宜的問題

和意見擬備回應；

*8. 評估公眾對政府建議可能作出的反應；

9. 負責政府新聞處的內務管理事宜。

(*第 6、 8 項本屬首席助理秘書長 (5)的職責，由 2003 年 7 月 1 日起改由首席助理秘
書長 (2)負責。 )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

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

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

首席助理秘書長首席助理秘書長首席助理秘書長首席助理秘書長 (3)

職　　級職　　級職　　級職　　級：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

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  ————

1. 制定和實施有關性別、家庭崗位、性傾向方面的平等機會政策，並施行相關的

法例，包括《性別歧視條例》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2. 負責平等機會委員會的內部管理事宜；

3. 與宗教界建立聯繫，並就與宗教有關的事宜提供政策支援；

*4. 制定和實施關於信託基金、華人廟宇及華人永遠墳場的管理政策，並監督有關

法定組織秘書處的工作；

5. 制定與娛樂事務牌照有關的政策；

6. 就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實施新的規管架構；

*7. 監督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名下物業的管理工作；

8. 代表民政事務局參與婦女事務委員會的工作

(*第 4、 7 項本屬首席助理秘書長 (5)的職責，由 2003 年 7 月 1 日起改由首席助理秘
書長 (3)負責。 )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
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

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

首席助理秘書長首席助理秘書長首席助理秘書長首席助理秘書長 (7)

職　　級職　　級職　　級職　　級：：：：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2)

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  ————

1. 制定與人權有關的政策，包括與《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有關的政策；

2. 擬備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

約》、《禁止酷刑公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聯合國《兒童權利

公約》而提交的定期報告；並就這些報告的大綱諮詢公眾、立法機關及非政府

機構；

3. 出席聯合國的有關審議會；回應聯合國有關人權事宜的查詢；就聯合國轄下委

員會對根據上文第 2 項所述公約而提交的報告所作的審議結論擬備回應；

4. 制定與種族歧視有關的政策，並以種族關係組主管的身分，推廣不同族裔人士

應享有平等機會的概念；

5. 監察有關宗教 (以及其他某些形式 )歧視情況；

*6. 制定有關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及綜合鄰舍計劃的政策，並監督有關計劃的實

施情況。

(*第 6 項本屬首席助理秘書長 (5)的職責，由 2003 年 7 月 1 日起改由首席助理秘書長
(7)負責。 )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6

民政事務總署民政事務總署民政事務總署民政事務總署

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

助理署長助理署長助理署長助理署長 (1)

職　　級職　　級職　　級職　　級：：：：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 (1)

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  －－－－

1. 監察和推行大型活動及計劃；

2. 籌劃、監督和推動地區人士參與社區建設活動；

*3. 聯絡社區人士及主要團體，包括鄉議局、街坊福利會、公益金及主要慈善團體

（東華、保良局、博愛、樂善堂、仁濟、仁愛堂）；

4. 推廣資訊科技在社區的應用；

*5. 監察新界事務，包括村代表及鄉事委員會選舉、小型屋宇政策、鄉村殮葬、繼

承、祖堂、資助新界團體、差餉豁免的申請和上訴等，並就有關事宜提供意見；

6. 就社區參與事宜向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提供意見；

7. 協助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 (1)管理聯絡主任職系；

8. 就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總署首長級人員出席大型活動及儀式的事宜提供意

見；

9. 處理有關太平紳士提名的建議；

10. 統籌政府新聞處贊助的重要人物巡區活動。



(*第 3、5 項有關東華三院、保良局、新界及鄉郊事宜的職責，原本由首席助理秘書
長 (4)負責，由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起已交由助理署長 (1)負責。

 *第 5 項有關村代表選舉的職責，原本由首席助理秘書長 (5)負責，由二零零三年七
月一日起會交由助理署長 (1)負責。 )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7

民政事務總署民政事務總署民政事務總署民政事務總署

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

助理署長助理署長助理署長助理署長 (3)

職　　級職　　級職　　級職　　級：：：：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 (2)

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  

*1. 制定和推行各項與地方行政計劃、分區委員會、互助委員會有關的政策；協助

落實區議會檢討工作小組的建議；

2. 就區議會撥款的分配及有關區議員薪津的行政工作提供意見，並予以監察；

3. 監督部門為下列委員會及會議所提供的支援服務： (a)香港特別行政區區議會議
員薪津獨立委員會； (b)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每月與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舉行
的會議；

4. 統籌分區委員會及分區撲滅罪行委員會成員的委任事宜 ;

5. 監督成立互助委員會的工作，以及提供有關的服務和資助事宜；

6. 根據區議會檢討工作小組的建議，統籌培訓工作，為區議員、區議員助理、區

議會秘書處職員、經常與區議會接觸的公務員提供培訓；

7. 通過地區網絡蒐集市民的意見，並加以整理、評估和分析；就政府政策和計劃

的公眾諮詢以及區議會簡報會，向各局和部門提供意見；統籌有關推薦地區人

士接受勳銜及獎項，以及提名各委員會成員人選的事宜；



*8. 就為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提供的服務制定和推行政策，並評估和監察有關服務
需求，及通過非政府機構和政府部門提供有關的服務；推行海外家庭傭工中心

計劃；

9. 籌劃和制定有關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選民登記活動的宣傳策略，負責和

協助進行有關的選舉安排和活動。

(*第 1 項中有關地方行政計劃、分區委員會、互助委員會的政策職務和第 8 項中有
關為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提供服務的政策職務本屬首席助理秘書長 (4)的職責，
由 2002 年 7 月 1 日起已交由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3)負責。 )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8

民政事務總署民政事務總署民政事務總署民政事務總署

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

助理署長助理署長助理署長助理署長 (4)

職　　級職　　級職　　級職　　級：：：：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 (2)

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  －－－－

*1. 檢討和制定私人大廈管理方面的政策，並就私人大廈管理釐定策略和監督所提

供的服務；

2. 檢討《建築物管理條例》，並監察和統籌有關施行條例的事宜；

3. 制定私人大廈管理方面的宣傳教育策略及活動；

4. 籌劃和監督有關成立大廈管理資源中心的工作，監管大廈管理資源中心 (九龍 )
的運作，並評估其成效；

5. 與有關的專業團體聯絡，以便就大廈管理和業主立案法團事宜，為業主和住戶

提供專業意見和服務；

*6. 檢討和制定有關旅館、會社和床位寓所發牌事宜的政策；

7. 監督牌照事務處的工作；

8. 監督單身人士宿舍計劃；

9. 統籌與市區重建局有關的工作。

(*第 1、 6 項本屬首席助理秘書長 (5)的職責，由 2003 年 7 月 1 日起改由民政事務總
署助理署長 (4)負責。 )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9

民政事務總署民政事務總署民政事務總署民政事務總署

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

助理署長助理署長助理署長助理署長 (行政行政行政行政 )

職　　級職　　級職　　級職　　級：：：：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 (2)

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  －－－－

1. 制定人力及財政資源管理策略和計劃，以配合部門目標，同時應付政府新措施

所帶來的轉變；

2. 精簡辦公室管理及行政程序，盡量提高效率，力求達到部門目標，  以及增加員
工的工作成效、提升服務質素、實行資源增值；

3. 為民政事務總署制定資訊科技發展策略，以及發展資訊科技基本設施；

4. 掌管行政科，監督人事、財政及一般行政支援服務，包括總部緊急事故協調中

心的運作；

5. 分配和監察有關助理社區幹事／社區幹事的撥款以及民政事務處撥款的開支；

6. 統籌有關潛在危險裝置以及緊急事故應變計劃的事宜；

*7. 檢討和推行有關設立和使用社區中心及社區會堂的政策，並籌劃和管理這些設

施。

(*第 7 項有關政策的職務，原本由首席助理秘書長 (5)負責，由 2003 年 7 月 1 日起改
由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行政 )負責。 )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0
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

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

副秘書長副秘書長副秘書長副秘書長 (1)

職　　級職　　級職　　級職　　級：：：：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

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  ————

1. 就下列各項課題制定政策，並檢討有關的法例  
• 公開資料

• 保障個人資料

• 新聞自由

• 有關性別、家庭崗位及性傾向的歧視

• 繼承財產及離婚事宜

• 宗教

• 娛樂事務牌照；

2. 監督關乎康體發展局未來發展的事宜；

3. 監督文物政策檢討工作；

4. 監督平等機會委員會及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內務管理事宜；

5. 負責民政事務局的行政及資源管理工作；

6. 監督民政事務總署及政府新聞處的內務管理事宜；

*7. 監督委任公共諮詢及法定組織成員的政策事宜，包括檢討這些組織的角色與職

能；



*8. 監督信託基金、華人廟宇及華人永遠墳場的管理事宜。

(第 7、8 項本屬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2)的職責，由 2003 年 7 月 1 日起改由民政事務
局副秘書長 (1)負責。）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

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

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

副秘書長副秘書長副秘書長副秘書長 (2)

職　　級職　　級職　　級職　　級：：：：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  ————

1. 制定賭博政策和督導有關規管足球博彩的工作；

2. 不時檢討青年發展方面的政策；

3. 監督有關公民教育的策略事宜及推廣工作；

4. 監督有關推廣平等機會、青年發展及公民教育活動的各項資助計劃；

5. 監督根據各項國際人權公約向聯合國提交報告的工作。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2
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

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職責說明

副秘書長副秘書長副秘書長副秘書長 (3)

職　　級職　　級職　　級職　　級：：：：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  ————

1. 制定政府的文化藝術及康樂體育政策和計劃，並對這些政策和計劃加以檢討 (康
體發展局的未來發展、文物政策檢討的有關事宜除外。這些職務由 2003 年 4 月
1 日起已交由副秘書長 (1)負責 )；

2. 就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演藝學院、香港藝術中心、 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基金、

古物諮詢委員會、香港康體發展局、體育學院、海洋公園公司、外展訓練學校

的工作提供政策方面的意見及支援；

3. 管制、管理和監察政府對康樂、體育及文化機構 (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演藝學
院、香港康體發展局 )的資助；

4. 籌劃和制定地區性及全港性的體育及文化活動計劃及設施，包括西九龍的綜合

文化區，以及東南九龍的運動場館和體育設施，並監督這些計劃的推行工作；

5. 考慮文化委員會提出的最終建議，改善文化服務，包括圖書館、博物館及表演

場地的管理及運作情況；

6. 負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內務管理 ;

7. 發展大珠江三角的文化及體育聯網；

8. 扶助創意工業進一步發展，並着手研究在香港成立視覺藝術學院是否可行。



                                                                                                                                                民政事務局組織圖民政事務局組織圖民政事務局組織圖民政事務局組織圖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3
(顯示現行架構以及建議在顯示現行架構以及建議在顯示現行架構以及建議在顯示現行架構以及建議在 2003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1日生效的架構日生效的架構日生效的架構日生效的架構)

民政事務局局長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8點)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2)*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3點)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3)*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3點)

民政事務局
*

首席助理秘書長(1)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民政事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4)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民政事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5)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民政事務局
*

首席助理秘書長(7)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民政事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2)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民政事務局
*

首席助理秘書長(3)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民政事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民政事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

(文化)2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民政事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

(文化)1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總行政主任(行政)
(總行政主任)

(總薪級第 45-49點)

說明

建議在 2003 年 7 月 1 日開設的一個民政事務局局長政務助理職位

建議在 2003 年 7 月 1 日刪除的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4 )職位
(民政事務局已由 2002 年 7 月 1 日起通過重行調配職位安排，把這個職位改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政務助理職位 )

建議在 2003 年 7 月 1 日刪除的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5 )職位

#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 )亦監督有關康體發展局未來發展以及文物政策檢討的工作，由首席助理秘書長 (文化 )2、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給他支援。

* 涉及職務重新調配安排的職位。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4

民政事務局局長政務助理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的非公務員職位 )
新聞秘書

(總新聞主任 ) (總薪級第 45-49 點 )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 ) # *

(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 )
(首長級薪級第 4 點 )



民政事務總署現行組織圖民政事務總署現行組織圖民政事務總署現行組織圖民政事務總署現行組織圖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首長級甲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6點)

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1)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3點)

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2)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3點)

9名新界區
民政事務專員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民政事務總署*
助理署長(1)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民政事務總署

助理署長(2)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民政事務總署*
助理署長(3)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民政事務總署*
助理署長(4)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民政事務總署*
助理署長(行政)

(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民政事務總署

助理署長(專責事務)#
(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9名市區民政事務專員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總工程師（工程）

（首長級薪級第 1點）
總主任（牌照）

（總屋宇測量師）

（首長級薪級第 1點）

新聞及公共

關係小組

說明

#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專責事務 )屬編外職位。該職位是為籌辦香港特區成立六周年慶典和國慶活動而開設的，開設的期間為 2003 年 4 月 7 日至 2003 年 10 月 6 日。

* 涉及職務重新調配安排的職位。


